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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辦人／部門

I. 通過先前會議的紀要通過先前會議的紀要通過先前會議的紀要通過先前會議的紀要

(立法會CB(1)965/02-03及CB(2)1330/02-03號文件 )

2003年 1月 6日與交通事務委員會舉行聯席會議
的紀要及 2003年 1月 23日特別會議的紀要均獲得確認通
過。

II. 下次會議的日期及討論事項下次會議的日期及討論事項下次會議的日期及討論事項下次會議的日期及討論事項

(立法會CB(2)1327/02-03(01)及 (02)號文件 )

2. 委員同意在 2003年 4月 10日舉行的下次例會討
論下列事項   

(a) 濫用精神科藥物及對付有關問題的行動；及

(b) 北角的廉政公署總部大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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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I. 大陸漁船越境捕魚及犯案的問題大陸漁船越境捕魚及犯案的問題大陸漁船越境捕魚及犯案的問題大陸漁船越境捕魚及犯案的問題

(立法會CB(2)1327/02-03(03)號文件 )

3. 保安局首席助理秘書長應主席所請，簡介政府

當局所提交的文件。該文件載列與內地漁船越境捕魚及

犯案問題直接相關的法例，以及有關政府部門所採取的

執法行動。

4. 楊孝華議員提出下述問題   

(a) 水警是否必須在下述情況下，才可根據《入境

條例》 (第 115章 )第 57條向內地船隻發出 “拒予
入境通知書 ”：內地船隻的擁有人或其本地代理
人或船長未有在該船隻擬進入香港水域 24小時
前知會海事處處長，並在該船隻到達香港水域

後 24小時內，帶同所需文件到海事處處長的辦
事處報告；

(b) 水警及入境事務處 (下稱 “入境處 ”)會否分別根
據《入境條例》第 57及 11條，向同一艘內地船
隻及船上任何人士發出 “拒予入境通知書 ”；及

(c) 政府當局提交的文件第 11段所述的內地海膽船
是甚麼船。

5. 保安局首席助理秘書長就楊議員上述第一項提

問作出肯定的答覆。然而，保安局首席助理秘書長指出，

水警通常會向沒有辦妥入境清關手續而被發現處於香港

水域的內地船隻發出口頭警告，要求該等船隻離開。如

該等內地船隻在接獲要求其離開的口頭警告後仍被發現

處於香港水域，當局才會向該等船隻發出 “拒予入境通知
書 ”。倘處於香港水域的內地船隻上的任何人士被發現觸
犯香港法例所訂的任何罪行，上述行動將不適用。在此

情況下，警方會進行調查並採取適當的執法行動，如有

需要，更會向內地相關警務單位求助。

6. 香港警務處水警總區指揮官補充，獲發 “拒予入
境通知書 ”的內地船隻是水警有合理理由懷疑其並非過
境且有意在香港水域捕魚的船隻，或並無本地代理人或

所提供船員名單及／或貨單與船上人員及／或貨物不符

的船隻。在資源許可的情況下，水警會調派船隻確保獲

發 “拒予入境通知書 ”的內地船隻離開香港水域。被拒入
境的內地船隻的資料將輸入水警電腦。如該等內地船隻

在 24小時內再度進入香港水域，當局會採取進一步的執
法行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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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關於楊議員提出的第二項問題，保安局首席助

理秘書長表示，水警與入境處不大可能會分別向內地船

隻及船上任何人士發出 “拒予入境通知書 ”，因為水警在
香港水域進行的巡邏主要集中於港外，而入境處進行的

巡邏則局限於海港以內。香港警務處水警總區指揮官補

充，大部分 “拒予入境通知書 ”均由水警發出，因為水警
的巡邏船隊較入境處強大，而且大部分沒有辦妥入境清

關手續的內地船隻均在港外範圍發現。

8. 關於楊議員提出的最後一項問題，香港警務處

水警總區指揮官表示，內地海膽船大多屬備有捕捉海膽

儀器的舢舨。在 2001年以前，內地海膽船在未有辦妥入
境清關手續下進入香港水域的現象並不常見，其後，當

南澳的海膽數目日漸減少時，情況便出現變化。香港警

務處水警總區指揮官進一步表示，自 2001年以來，約有
140餘艘內地海膽船曾獲發 “拒予入境通知書 ”。

9. 楊孝華議員估計沒有辦妥入境清關手續而進入

香港水域的內地漁船數目，較發給內地漁船的 “拒予入境
通知書 ”數目為多，因為主要屬個人經營的內地漁船不大
可能會有香港代理人，協助他們按照上文第 4(a)段所載入
境規定行事。

10. 海事處助理處長 (港口管理 )承認，當局並不知悉
沒有辦妥入境清關手續而進入香港水域的內地漁船的確

實數目。鑒於香港水域範圍廣闊，此實屬可以理解。然

而，海事處助理處長 (港口管理 )指出，此現象並不表示當
局並無採取任何行動以防止出現上述情況。舉例而言，

海事處巡邏人員會在香港水域抽查船隻，以確保海事安

全及無人違反海事法例。如香港水域內的內地船隻上的

人士不能出示在香港入境的所需文件，在香港水域內截

查該內地船隻的海事處巡邏人員便會向海事處到達前知

會中心查核有關船隻有否發出到達前知會。如所得答覆

屬否定的話，有關船隻將獲指示離開香港水域。海事處

助理處長 (港口管理 )補充，海事處所備存有關到達前知會
的資料與水警共用，令後者在維持香港水域的治安方面

更添方便。

11. 黃容根議員表示，內地漁船未經事先通知及沒

有辦妥入境清關手續而進入香港水域的問題，於近年越

趨猖獗。據他所知，在香港水域發現的此類內地漁船數

目每日可約達 150至 200艘。該等漁船均在此捕魚或盜取
野生植物，尤其是可以高價在內地出售的羅漢松。黃議

員認為，單單指示在香港水域被發現而沒有辦妥入境清

關手續的內地漁船離開，並未能發揮任何阻嚇作用，因

為此等船隻往往會在遠離水警視線範圍後折回香港。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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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為水警在香港水域發現此等內地船隻後，應立即扣留

有關船隻及船上人士。

12. 保安局首席助理秘書長認為只要有關的內地漁

船並無在港涉及任何犯罪活動，處理該等船隻的現有執

法行動實屬適當。如內地船隻上的任何人士被發現觸犯

香港法例所訂的罪行，當局即會採取完全不同的行動。

舉例而言，內地船隻上的任何人士如被發現在本港盜取

羅漢松，當局可根據《盜竊罪條例》(第 210章 )第 9條向其
提出檢控。保安局首席助理秘書長進一步表示，雖然她

不能排除部分內地漁船在沒有辦妥入境清關手續的情況

下進入香港水域進行非法活動的可能性，但並無跡象顯

示在香港水域及沿岸一帶發生的非法活動，與沒有辦妥

入境清關手續而進入香港水域的內地漁船直接有關。

13. 香港警務處水警總區指揮官亦表示，警方知悉

由 2001年開始，有內地人士駕駛高速舢舨在西貢東郊野
公園偷取羅漢松。為打擊上述犯罪活動，警方自 2001年
起展開了數次先發制人行動，並分別於 2001、2002及 2003
年至今捕獲了共 7名、 29名及 8名盜竊羅漢松的內地人
士。由於內地人士盜竊羅漢松的活動在過去數年間越見

有組織，警方正計劃進行一項大規模的先發制人行動。

除此之外，水警亦會加強與內地水警單位的聯繫，並加

強巡邏香港的沿岸地區，因羅漢松一般在沿岸地區生

長。

14. 在扣留內地漁船方面，香港警務處水警總區指

揮官表示，如內地船隻在接獲 “拒予入境通知書 ”後被發
現仍留在香港水域，水警會扣留有關船隻。有關船隻一

經扣留，將會被移交內地有關當局，而船上人士則會被

視為非法入境者而被遣返內地。自 2001年以來，共有 11
艘用作在港盜取羅漢松的內地舢舨遭警方扣留，並移交

內地有關當局。高級首席入境事務主任 (邊境 )表示，如內
地船隻上的人士不能出示前來香港的所需文件，入境處

不會扣留該內地船隻，但會拒絕讓船上人士入境。當局

會指示該等船隻立即離開香港。

15. 黃容根議員批評，現時只扣留在獲發 “拒予入境
通知書 ”後仍被發現留在香港水域的內地船隻的安排，並
未能對內地漁船越境進行捕魚及犯案活動發揮有效的阻

嚇作用。此外，與香港漁民闖入內地水域所受到的待遇

相比之下，上述安排實過於寬鬆。值得注意的是，被發

現沒有許可證而在內地水域捕魚的香港漁民曾被罰款及

監禁，其船隻則被內地有關當局檢取及扣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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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保安局首席助理秘書長回應時表示，香港已訂

有法例，足以處理內地漁船上的人士在香港進行非法活

動的情況。然而，越境捕魚在香港並不屬刑事罪行。有

見及此，當局認為一旦發現內地漁船並沒有辦妥入境清

關手續而在香港水域從事捕魚活動，或純粹在香港水域

停泊或航行，便立即將之扣留，未免過於嚴苛。另一關

注事項是如當局採取上述措施，內地方面或會採取同一

做法，對待在不知情之下進入內地水域的香港漁船。保

安局首席助理秘書長進一步表示，她並不同意沒有辦妥

入境清關手續而進入香港水域的內地漁船所受到的懲

罰，較作出相同行為的香港漁船所受到的懲罰為輕。舉

例而言，內地船隻上的人士如被發現觸犯香港法例所訂

的任何罪行，將會在適當情況下遭到檢控。如內地船隻

因未有遵從 “拒予入境通知書 ”的規定而被扣留，船上人
士會被視為非法入境者而被遣返內地，並須繳交罰款，

才可向內地有關當局領回其船隻。

17. 關於黃容根議員就政府當局有否計劃立法管制

內地漁船越境捕魚活動所提出的查詢，漁農自然護理署

助理署長 (漁業 )回應時表示，政府當局正研究在香港訂立
簽發捕魚牌照計劃的建議。為落實有關的發牌計劃，當

局必須修訂《漁業保護條例》 (第 171章 )。政府當局計劃
在本年度立法會會期結束前，就有關建議的綱領諮詢食

物安全及環境 生事務委員會。

18. 主席指出，沒有辦妥入境清關手續的內地船隻

上的人士，基本上屬非法入境者。有見及此，主席質疑

水警為何在香港水域一經發現沒有辦妥入境清關手續的

內地船隻時僅指示該船離開，而不把船上人士遣返內

地。

19. 保安局首席助理秘書長解釋，這是由於內地船

隻上的人士會提出種種理由，例如他們正在過境或正在

前往辦理入境清關手續，或在不知情下進入香港水域，

而政府當局將極難證明情況並非如此。

20. 涂謹申議員表示，遏止內地漁船越境捕魚及犯

案的另一方法，是向內地尋求更大協助。

21. 麥國風議員詢問警方在打擊內地漁船的犯罪活

動時有否遇到任何反抗；若有，是否有任何警務人員曾

在過程中受傷。麥議員進一步詢問，警方與內地警務單

位合作防止內地漁船在香港水域進行犯罪活動的情況如

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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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香港警務處水警總區指揮官就麥議員提出的第

一項問題予以否定的答覆。香港警務處水警總區指揮官

進一步表示，香港水域的整體治安情況維持穩定，而舉

報罪案的數目則偏低。 2002年的舉報個案數目共有 111
宗，較 2001年的 125宗下降了 11.2%。關於麥議員提出的
第二項問題，香港警務處水警總區指揮官表示，當局以

定期會議及交換情報的方式，與廣東省邊防局及內地其

他有關當局保持緊密聯絡，藉以打擊非法入境及越境犯

案活動。

23. 主席總結時希望政府當局考慮委員在會議上表

達的意見，以便為香港水域及沿岸地區的安全提供更佳

保障。保安局首席助理秘書長對此表示同意。

IV. 在沙田馬料水興建大樓供水警港外區總部及水警北在沙田馬料水興建大樓供水警港外區總部及水警北在沙田馬料水興建大樓供水警港外區總部及水警北在沙田馬料水興建大樓供水警港外區總部及水警北

分區使用分區使用分區使用分區使用

(立法會CB(2)1327/02-03(04)號文件 )

24. 保安局首席助理秘書長向委員簡介政府當局提

交的文件，該文件詳述當局在沙田馬料水現時的水警北

分區用地興建一幢專設大樓，為水警港外區總部及水警

北分區提供辦公地方的背景及理據。當局亦於會議席上

播放一段簡短的錄影帶，展示容納水警北分區的現有建

築物的破舊及擠迫情況。

25. 對於政府在面對龐大財政赤字並要求納稅人多

繳稅款以協助消除赤字的情況下，建議興建專設大樓為

水警港外區總部及水警北分區提供辦公地方，張文光議

員表示有極大保留。擬議大樓的經常開支估計會增加 249
萬元，不僅如此，在香港海關及廉政公署尚未獲撥款興

建本身的總部大樓的情況下，警方卻獲得撥款興建另一

幢專設大樓，實屬有欠公平。此外，前任香港警務處財

務政務及策劃處處長賴國 先生曾告知委員，斥資 6億
7,000萬元在荃灣興建新界南總區警察總部及行動基地，
是警務處最後一項建築工程計劃。有見及此，張議員認

為警方應把耗資 32億元在灣仔進行的警察總部工程計
劃，以及斥資 6億 7,000萬元在荃灣興建新界南總區警察總
部及行動基地的工程計劃的所得節餘，加上縮減估計須

耗資 15億元的港島總區警察總部及海傍警署工程計劃，
以及西九龍總區警察總部工程計劃的總建設成本所得的

費用，用作推行擬議的建造工程計劃。

(會後補註：據政府當局所稱，前任香港警務處
財務政務及策劃處處長賴國 先生在保安事務

委員會 2002年 3月 7日會議上表示，有關其他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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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總區的建議，只會在有充分理據支持及可帶

來經濟效益的情況下才會提出 (請參閱該次會
議的紀要第 38段 )。至於上文第 25段所述的其他
工程計劃，即估計耗資 15億元的港島總區警察
總部及海傍警署工程計劃和西九龍總區警察總

部工程計劃，政府當局表示該等工程計劃從未

提交財務委員會以申請撥款。 )

26. 保安局首席助理秘書長重申政府當局所提交文

件第 7至 14段所載，有關興建擬議大樓的需要及理據。然
而，她答允查證在警務處現正施工的基本工程項目中，

是否可節省部分開支。保安局首席助理秘書長進一步表

示，擬議大樓估計達 249萬元的經常開支，將會由警務處
的內部節餘支付。

27. 張文光議員表示，政府當局應考慮在灣仔新警

察總部為水警港外區總部及水警北分區提供辦公地方，

因為新警察總部所提供的設施過多。

28. 保安局首席助理秘書長回應時表示，灣仔新警

察總部所提供的設施絕非過多，因為所有政府基本工程

項目均受到既定規劃標準規管，並由建築署及政府產業

署署長進行監察。建築署工程策劃總監補充，灣仔新警

察總部的標準及設施並不比其他政府大樓如金鐘政府合

署優勝，而該項目的建築費用單位價格亦低於私營機

構。

29. 關於在灣仔新警察總部為水警北分區提供辦公

地方一事，保安局首席助理秘書長表示，從行動角度而

言，此舉並不切實可行。鑒於從灣仔前往水警北分區管

轄區域的行車時間頗長，如將水警北分區設於灣仔新警

察總部，其行動人員在遇有重大行動或事故時將不能迅

速抵達現場。此外，由於新警察總部位於市區，因此並

不適宜用作安置水警北分區的水警輪／船隻維修工場及

設施。保安局首席助理秘書長進一步表示，把水警港外

區總部設於灣仔新警察總部亦不可取，因為此舉會對該

警區日常行動指揮、部署、管理及警區內部溝通的效率

造成損害。保安局首席助理秘書長指出，把目前設於水

警東分區的水警港外區總部遷往在現時水警北分區用地

興建的專設大樓的主要理由，是由於水警北分區位處水

警東分區及水警西分區的中間。

30. 吳靄儀議員表示，如委員及早得知興建有關大

樓的建議，他們對於是否支持推行警務處先前提出的建

築工程計劃，可能會有不同意見。為使委員在掌握充分

資料的情況下於下次會議就應否支持擬議工程計劃一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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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出決定，吳議員建議並獲委員同意要求政府當局提供

下述資料   

(a) 現正施工的警務處建築工程計劃的數目及範

圍，以及若可節省此等工程項目的開支，所節

省的金額若干；

(b) 將會或現正進行工程計劃初步可行性研究，並

屬於政府基本工程項目中丙類、乙類及甲類工

程計劃的警務處建築工程計劃的數目及範圍；

及

(c) 須經立法會工務小組委員會向財務委員會申請

撥款，但不屬上文 (b)項所述工程計劃的警務處
建築工程計劃的數目及範圍。

政府當局 保安局首席助理秘書長答允提供有關資料。

31. 吳靄儀議員察悉水警北分區現時使用的建築物

是建於 1983年的臨時辦公地方，並詢問政府當局何以事
隔多年才申請撥款，以便清拆現有的陳舊單層渡輪碼頭

建築物及興建一所專設的現代化水警基地，為水警北分

區提供辦公地方。

32. 保安局首席助理秘書長解釋，當局早於 1983年
便把水警北分區設於馬料水的現有臨時辦公地方，原意

是以之作為興建專設基地之前的過渡措施。為此，在 1983
年至 1986年以及再由 1989年至 1994年，為水警北分區興
建專設基地的工程計劃均被列為政府基本工程項目中的

乙類工程計劃。至於該項工程為何於 1987年至 1988年未
獲列入為乙類工程計劃，則已沒有紀錄可供追查。關於

該項工程由 1994年至今未獲列為乙類工程計劃，保安局
首席助理秘書長解釋，理由在於當時有其他更迫切的工

程計劃。保安局首席助理秘書長進一步表示，政府在面

對龐大財政赤字的情況下仍決定現在向立法會提交撥款

申請，是因為水警北分區現時使用的建築物遠低於可接

受的辦公地方標準，而符合經濟效益的使用期亦快將屆

滿。此外，該建築物無論在樓齡、性質及設計方面均不

能在符合成本效益的情況下裝設現代化科技設施，不僅

如此，駐守水警北分區的 387名警務及文職人員均須在擠
迫和遠低於其應得面積的地方辦公。由於空間所限，該

分區欠缺符合標準的辦公地方，亦無足夠的配套設施。

為暫時紓解有關問題，該分區已採用貨櫃作為臨時的辦

公地方。署理財務政務及策劃處處長補充，警方轄下有

大量建築物，包括約 60間警署及其所屬的區及總區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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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警方會定期視察現有建築物的狀況，並審慎考慮新

建築物的各項規定。當局訂有持續的規劃程序。

33. 黃容根議員表示，倘沒有財政困難，他會毫不

猶豫地支持擬議的工程計劃。他認為政府當局應早一些

向立法會提交工程計劃建議，以供審議。黃議員繼而詢

問當局能否進一步延遲興建新大樓的計劃，例如對現有

的建築物進行更多修理及翻新工程；以及是否有類似規

劃中擬議工程計劃的更多工程計劃。

34. 建築署工程策劃總監回應時表示，鑒於該臨時

建築物的破落速度較正常維修工作進度快速，加上保安

局首席助理秘書長在上文第 32段所述的理由，繼續對水
警北分區的現有建築物進行修理及翻新工程並不符合經

濟效益。至於黃議員所提出的第二項問題，香港警務處

水警總區指揮官表示，擬議工程計劃是水警未來 10年最
後一項建築工程計劃。

35. 主席詢問當局可否考慮對水警東分區現有辦公

大樓進行擴充，從而免除將水警港外區總部遷往水警北

分區的需要，進而無需興建專設大樓為水警港外區總部

及水警北分區提供辦公地方。

政府當局

36. 保安局首席助理秘書長指出，此做法並不可

行，因為水警東分區大樓在設計及建造方面均只是用作

為一個分區提供辦公地方。因應主席提出的要求，保安

局首席助理秘書長答允在會後提供有關水警東分區大樓

的資料。

37. 主席進一步詢問，當局可否考慮把水警港外區

總部的非行動人員 (例如負責社區關係及行政工作的職
員 )遷往沙田警署。保安局首席助理秘書長回應時表示，
目前，水警港外區總部負責整區社區關係及行政工作的

職員均在水警東分區辦公，並計劃在新大樓建成後搬

遷。然而，她答允按照主席的建議研究其他方案，以便

在切實可行的範圍內盡量縮減擬議工程計劃的規模。

38. 張文光議員堅決認為警方應從已核准及計劃提

交立法會審議的建築工程計劃中尋求節餘，用以興建新

的大樓。張議員指出，不少鄉村學校亦非常破舊，但該

等學校仍得無奈接受現實。

39. 吳靄儀議員要求政府當局作出書面回應，說明

前任香港警務處財務政務及策劃處處長何以告知委員，

斥資 6億 7,000萬元在荃灣興建新界南總區警察總部及行
動基地是警務處最後一項建築工程計劃，以及警方基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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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當局

何種準則，決定應根據政府每年的資源分配工作優先為

哪些工程項目申請資源。保安局首席助理秘書長答允提

供有關資料。

40. 主席總結時表示，鑒於未來數年的稅項將有所

增加，以及公眾強烈認為政府在控制公共開支方面未盡

全力，政府當局應盡力研究以其他可行方案，取代推行

此項建造工程計劃的建議。楊孝華議員對主席表達的意

見亦有同感。

41. 議事完畢，會議於下午 4時 05分結束。

立法會秘書處

議會事務部 2
2003年 4月 7日


